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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今日济阳

本报12月10日讯（通讯员
程玉萍） 为积极构建平安和
谐的社会治安环境，进一步提
升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充分展示公安机关侦防民
生案件决心和信心，努力营造
全社会参与打击犯罪的浓厚氛
围，12月4日下午，公安分局在
区文体中心广场举行了声势浩
大的扫黑除恶、打击“两盗一骗”
犯罪成果展暨赃款赃物集中返还
大会。区委副书记张鹏，区委常
委、政法委书记呼廷贵，副区长、
局长纪东明，区检察院检察长张
传文，区法院院长韩刚出席会议，
各镇、街道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
分局各警种、部门和各派出所有
关负责同志、民警代表及群众代
表共计1000余人参加活动。会
议由副局长朱磊主持。

会上，纪东明对分局侦查打
击工作成效作了总结讲话：今年
以来，分局在市局和区委、区政府
的坚强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充分
发挥主力军作用，倾全局之力、集
全警之智，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
众，相继开展了扫黑除恶、打击

“两盗一骗”犯罪破案会战、打击

“两盗一骗一非”犯罪、“云剑-
2020”追逃等专项行动，始终保持
了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

打态势，破获各类刑事犯罪398
起，打击处理413人，抓获逃犯135
人，年内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

破案率100%，年内3起现行命案
全破，保持了连续十二年命案现
案全破，在全市始终保持领先位

次。
自打击“两盗一骗”犯罪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分局共破获
“两盗一骗”类案件235起，破案
率37 . 5%，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208名，涉民生侵财案件发案同
比大幅下降，为群众直接挽回
经济损失达500余万元，冻结、
止付个人、对公账户资金800余
万元，以实际行动和丰硕战果
回应了群众期盼，有力维护了
全区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治
安大局的平稳。

活动期间，与会领导向部分
受害群众代表发还了被盗电动
车、诈骗案件缴回钱款，接受了群
众赠送的锦旗。部分领导、办案单
位及受害群众还接受了媒体记者
的现场采访。

仪式最后，民警通过设立展
板、实物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现
场普法等百姓喜闻乐见的宣传形
式，结合典型案例解说，向广大市
民群众介绍了“两盗一骗”侵财犯
罪防范常识，营造了全社会参与
打击防范“两盗一骗”犯罪的浓厚
舆论氛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

为切实保护道路交通事
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有效
减少因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
社会问题，济阳交警对因道
路交通事故受伤医疗费用、
死亡丧葬费等符合道路交通
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条件
的，主动引导其申领救助基
金。2020年以来，济阳交警共
助25个事故家庭成功申请了
116万余元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

那么，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是什么？申请基
金的条件有哪些？

1 .依据《山东省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第十八条 有下列
情形之一，按属地原则，由事
故发生地所在的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及时垫付道路交通事
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
费用、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

①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
责任限额的，垫付差额部分
抢救费用。

②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
强险的，垫付全部抢救费用。

③机动车肇事后逃逸
的，垫付全部抢救费用。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一般垫付受害
人自接受抢救之时起72小时
内的抢救费用。

2 .依据《山东省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第二十条 救助基
金垫付抢救费用：

①对属于救助基金救助
情形且需要垫付部分或者全
部抢救费用的，公安机关道
路交通事故处理机构应当告
知医疗机构提交县级以上卫
生主管部门审核的抢救费用
证明材料。公安机关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机构在收到抢救
费用证明材料3个工作日内
书面通知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垫付抢救费用。

医疗机构在抢救受害人
结束后，对尚未结算并需要
救助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
须经县级以上卫生主管部门
审核后，由医疗机构向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提出垫付申
请，并提供经县级以上卫生
主管部门审核的抢救费用证
明材料。

3 .依据《山东省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第二十一条 救助
基金垫付丧葬费用：

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
害人死亡，符合救助基金救
助情形的，由受害人法定继
承人或委托代理人凭公安机
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构出
具的证明文件、《尸体处理通
知书》和本人身份证明向救
助基金管理机构提出书面垫
付申请。

②对未知名死者，公安
机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机构
在向殡葬服务机构送达《尸
体处理通知书》的同时，应当
告知殡葬服务机构书面申请
当地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
丧葬费用。

③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收到丧葬费用垫付申请和
有关证明材料后，对符合
垫付要求的，应当在3个工
作日内按照有关标准垫付
丧葬费用，并书面告知公
安机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机构；对不符合垫付要求
的，不予垫付，并向申请人
说明理由。

（张红红）

破获“两盗一骗”类案件235起
公安分局隆重举行扫黑除恶、打击“两盗一骗”犯罪成果展暨赃款赃物集中返还大会

济阳区第四季度
拆违拆临督查工作完成

本报12月10日讯（通讯员
钱烨 吴汉男） 按照《济阳区
2 0 2 0年拆违拆临工作实施方
案》，区拆违拆临办公室于2020
年11月25日—11月28日对辖区
范围内七个街（镇）第四季度拆
违拆临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实
地核查督导。全区第四季度违法
建设拆除任务数17万㎡，实际上
报违法建设台账共计1 9 5处、
234828㎡，截至目前已拆除161
处 、1 5 0 7 1 8 ㎡ ，拆 除 率 达
64 . 18%，计划于12月25日前全
部拆除完毕。

督查组将工作重点放到拆
违一线，逐一现场查看，逐一点
位核对，经过4天紧张忙碌的实
地检查，共巡查违法建设拆除现
场86处，涉及拆除面积115243
㎡。严格对标拆除工作台账，现
场核实上报数据，详细对比拆
前、拆后建档立册资料，了解实
际拆除进度，发现问题现场督
办，即时给出处理意见，确保将
拆违拆临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

本次督查，区拆违办全面掌

握了全区拆违拆临工作进展情
况与现存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各
街（镇）对拆违拆临工作的重视，
圆满完成了11月巡查工作任务。
下一步，区拆违办将继续加强日
常巡查，督导各街（镇）进一步提
升拆除力度，把建档立册工作做

细做实，确保第四季度违法建设
台账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拆干净，
实现“控新增、销存量”的工作目
标，确保在拆违期间将辖区内既
有违法建设全部清除完毕，将济
阳区打造为名副其实的“无违
建”区。

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危难时刻的“救命钱”

济阳分局向大气污染防治
发起最后冲刺攻坚

本报12月10日讯（通讯员
李莉） 面对当前全区严峻的空
气质量形势，以及年末空气质量
优良率要达到66%的任务目标，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济阳分局向
大气污染防治发起最后冲刺攻
坚。全面贯彻落实好《济南市近
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措施》，督
促辖区内涉气企业严格落实大
气污染治理措施。

济阳制定了《济阳分局大气

污染防治冲刺攻坚工作方案》，
同时成立6个检查组，由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带队，全员参与，
不分昼夜及周末、采用双随机等
方式，对全区27家34个物料堆
场、商品混凝土等工业企业进行
全面排查，对重污染天气应急减
排企业进行再排查，再落实，检
查应急减排一企一策制定是否
符合实际、应急措施是否按要求
落实。检查期间，要求监测人员

携带便携式监测仪器，现场监
测；执法人员对发现的违法问
题，现场取证，督促企业严格落
实好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截
至目前，共检查企业76家、出动
68人、车辆18车次。

济阳分局全局上下，咬定
目标，一鼓作气全力冲刺，坚
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
争取为收官交上一份满意的
答卷。

返赃大会现场。

区拆违拆临办公室实地核查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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